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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8118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8-5-218） 

丁委員就強化我國漁業管理措施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各國基於海洋資源保育及永續利用觀念，近年持續推動漁業管理強化措施，並聚焦於打擊

IUU（非法、未報告、不受規範）漁業，行政院農委會及行政院海巡署亦積極參與相關國際會

議，並具體實踐「公海登臨檢查」及沿近海漁業管理等措施。 

二、另為強化漁業管理，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署及行政院海巡署每年度協商規劃 2 至 3 航次公海巡護

任務，每航次 70 至 90 天，102 年及 103 年分別登檢 18 及 13 艘我國籍漁船，本（104）年度

任務刻正執行中，並落實執行管轄及登臨檢查之權利與義務，查緝非法漁業，展現我國打擊

IUU 漁業之決心。 

三、又，我國遭歐盟指認為黃牌後，漁船捕撈漁獲現階段仍可正常輸入歐盟，對產業尚無立即衝擊

，惟須於歐盟要求之限期內改善及強化漁業管理措施，避免列入不合作第三國名單。行政院

農委會漁業署後續將透過修正「漁業法」，提高 IUU 漁船處分，強化執法管理制度及執法能

力，以遏止非法捕魚，並積極與歐盟諮商，針對所關切議題提出行動計畫，儘早促成我國自

黃牌名單移除。 

（二十七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因應天然災害來襲，公共運輸相關單

位應提出緊急應變疏運計畫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

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3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8145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8-5-245） 

許委員就因應天然災害來襲，公共運輸相關單位應提出緊急應變疏運計畫等問題所提質詢，

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交通部已於本（104）年 10 月 6 日召會檢討連續假期天然災害疏運應變計畫擬訂與執行標準作

業程序，請各陸海空公共運輸單位就訊息發布時機、資訊揭露、站車內秩序維護、旅客服務

及緊急應變疏運計畫等項目，予以強化相關標準作業程序： 

(一)未來在連續假期間氣象預測可能有風災時，該部各疏運單位將依風災等級及災害情境預

先擬定緊急應變疏運計畫，並於假期開始 1 周前及前 1 天發布新聞稿，以提醒民眾注意

颱風動態、規劃行程。 

(二)高鐵及公路客運將配合中央氣象局發布海上颱風警報時同時發布第 1 波「注意報」，於

陸上颱風警報發布時同時發布第 2 波「警戒報」，接續依該局陸上颱風警報發布後所預

測風力、雨量資料後續發布「行動報」。 

(三)臺鐵、高鐵已將售票資料庫做為疏運運能之規劃，可助準備策略及營業單位充分運用。

另臺鐵、高鐵亦將強化現有手機 APP 之推播功能，予以提供即時運轉資訊，同步宣布高

鐵自由座車票停售及開放臺鐵全車站位時間，並透過多重管道提早宣布停復駛及加班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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訊息。此外，臺鐵、高鐵亦將提早規劃站內購票及候車動線、強化站內指引標誌，並加

強訓練員工引導旅客及車內廣播，俾利疏解各場站人潮湧現，以維護站（車）內秩序。 

二、查各地方政府發布停止上班及上課之決定，除依「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」規定辦

理外，亦須考量各該轄區地形地貌、交通、人口及致災區域之差異，實務上，各地方政府首

長係依其災防體系團隊提供資訊，綜合考量上開因素，做成停止上班及上課之決策。另針對

此次天然災害來襲，造成民眾不便及困擾，臺北市政府已檢討發布天然災害新聞稿標準作業

流程及作業流程圖，相關策進作為如下： 

(一)研判颱風是否達到停止上班及上課標準及發布時機，除依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發布之風力

與雨量數據資料判斷外，相關機關（如交通局、消防局等）應提供交通及氣象、水情、

坡地與土石流、淹水潛勢、橋梁或道路脆弱等環境因素之分析資訊，協助應變中心決策

判斷。以研判是否達到「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」第 4 條所定之停止上班及

上課基準為判斷依據。 

(二)未來發布停止上班及上課，如適逢非周休 2 日之連續假期後第 1 個上班日時，須一併考

量國內高鐵、鐵路及航空等交通運輸因素。 

(三)發布全天或上午半天日停止上班及上課，於前 1 日晚上 10 時前發布或當日上午 4 時 30

分前發布訊息。但氣象資料已可明確判斷時，可聯絡新北市政府及基隆市政府提前發布

（於約定時間一起發布）。除上述時段外，得因應災害特殊性及實際情形，隨時發布之

。 

(四)為強化北北基共識，將由該府、新北市及基隆市政府人事處處長就「回應新聞媒體與輿

情、同步發布機制、停止上班上課型態及補行上班及上課機制」等議題另行研處。 

（二十八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當前經濟景氣低迷之因應問題所提質

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3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9030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8-6-295） 

許委員就當前經濟景氣低迷之因應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本（104）年全球經濟表現不如預期，IMF 指出本年為金融危機以來，經濟成長最疲弱之一年

。臺灣為一小型開放經濟體，國內經濟對外受全球景氣下滑衝擊，出口不振；對內則面臨產

業結構轉型及升級挑戰。因應當前景氣動能減緩，行政院已於本年 7 月啟動「經濟體質強化

措施」，由產業升級、出口拓展及投資促進等三大主軸，打造「創新、投資、就業」良性循

環之經濟發展新模式，相關措施如下： 

(一)產業升級：以創新驅動方式，促使產業競爭由價格競賽轉為價值競爭，包括：挑選電子

資訊、金屬運輸、精密機械、食品、紡織、零售及物流，推動生產力 4.0；另推動中小企

業邁向中堅企業，主動發掘扶植，由每 2 年 50 家倍增為每年 50 家；全力輔導五大主力

產業（半導體、面板、車輛、機械、紡織），以面對來自國際競爭及中國大陸供應鏈之


